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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城建职业学院零星维修项目管理办法

为进一步规范学校零星维修工程的管理工作，提高工作效

率，强化零星维修工程的监督管理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一条 零星维修工程指单项工程金额在 30 万元以内的零

星维修，具体指教学用房、办公用房、生活用房、会堂的屋面、

天棚、墙地面、门窗、水电、室内设施维修和室外道路、地面砖、

挡墙、水电维修等方面的小型维修，包括例行维修、临时报修和

寒暑假集中修缮。

第二条 零星维修工程经费来源为当年年度维修预算资金。

第三条 零星维修工程的管理部门

后勤保卫处是学校零星维修工程责任部门，主要负责统计和

审核维修报告、安排实施零星维修工作、工程质量把关、工程验

收、工程结算审核等。

第四条 零星维修工程的确定和审批程序

（一）零星维修项目的确定。

1.纳入零星维修项目库的维修项目。

2.使用部门以维修申请单或报告形式提交并按审批程序经

相关领导批准的维修项目。

3.维修职能部门日常检查中发现需要维修的零星维修项目。

4.紧急维修项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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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零星维修工程审批程序。

1.单项维修费概算在 2 万元以下的维修项目，由后勤保卫处

经办人填写“上海城建职业学院校舍房屋（场地）零星维修任务

派遣单”，报后勤保卫处负责人批准后实施。

2.概算在 2 万元～10 万元的，由后勤保卫处经办人填写“上

海城建职业学院校舍房屋（场地）零星维修任务派遣单”，经后

勤保卫处负责人同意后，报分管校领导批准后实施。

3.概算在10万元～30万元的，由后勤保卫处经办人填写“上

海城建职业学院校舍房屋（场地）零星维修任务派遣单”，报后勤

保卫处负责人和分管校领导同意后，报院长办公会批准后实施。

第五条 零星维修工程施工单位的确定

（一）每年由资产管理处通过公开招标产生若干家具备相应

施工资格的入围企业，以及当年通过政府采购取得学校基本建设

项目或大型维修项目的企业，作为承担学校零星维修工程的选择

单位。

（二）工程预算在 15 万元（含）以上的零星维修项目，由

后勤保卫处邀请资产管理处、财务处、审计室组成比价小组，通

过竞争性比价确定施工单位。

（三）工程预算在 15 万元以下的零星维修项目，由后勤保

卫处处务会通过比价确定施工单位。

（四）施工单位的工程预算经监理单位审核确认后开始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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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紧急维修项目

如遇突发状况，需紧急维修的，由后勤保卫处进行简易询价，

报分管校领导同意后，按急事急办的原则处理。紧急维修完成后，

按前述审批流程补充办理相应手续。

第七条 零星维修项目验收

零星维修项目以报修部门负责人签字验收后，由后勤保卫处

维修管理人员验收签字、后勤保卫处处长签字后作为结算依据。

第八条 零星维修的质量监控、结算与审核

由项目监理对工程质量、进度和安全管理开展监督。工程验

收后，施工单位于 15 日内进行工程结算。超过规定时间送审的

结算，学校可根据延迟时间按合同约定的违约条款执行。长期拖

延工程结算的，可取消其在学校从事维修的资格。所耗水电应按

合同约定执行。属于增加固定资产的零星维修，由后勤保卫处会

同资产管理处办理固定资产登记入账手续后，方可在学校财务按

合同规定结算付款。

后勤保卫处接到施工队送审资料后，应进行初审；竣工决算

报告出具后送交审计室，由审计室根据审计相关规定进行项目审

价；审价完成后，由施工方按国家规定开具发票，按相关报销程

序规定执行。

第九条 零星维修工程质保

按国家规定的工程保修范围、维修期限和维修金额扣取工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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维保金，具体额度按合同执行。

后勤保卫处对零星维修承接单位的工程质量、管理水平进行

考评，考评结果作为年度入围招标和竞争性比价的重要参考依据。

第十条 零星维修项目的结算资料原件作为付款凭证由财

务处存档。

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原《上海城建职业

学院零星维修项目管理办法》（沪城建院〔2018〕101 号）同时

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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